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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366 号

申请人：林良浩，男，汉族，1994 年 4 月 1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。

被申请人：傲林数据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20 号 1501 房自编 1510-1518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声舜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嘉欢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铭瑶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林良浩与被申请人傲林数据（广州）科技有限公司

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林良浩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嘉欢、黄铭瑶到

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2023 年

8 月 18 日工资 9102.5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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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关系赔偿金 1192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已向申请人支付工资 6690.61

元，此亦系申请人平均工资。根据规章制度规定，我单位对申

请人仅发放岗位工资，不予发放绩效工资的行为系合规合法、

有理有据，并非无故扣除申请人工资。二、申请人在我单位指

定客户处驻点工作期间，对于客户的需求理解能力不佳且不善

沟通，未能在客户的要求下完成工作安排且频频出错，导致客

户向我单位提出消极反馈，直接影响项目进度，严重阻碍我单

位与客户的正常合作，已完全不符合该岗位录用条件，申请人

主张的经济补偿无法律依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

入职被申请人处从事前端开发工作，试用期间每月工资为 9536

元，试用期转正后月工资调整为 11920 元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

8 月 18 日单方解除与其劳动关系。经查，申请人提供的《解除

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载明：“因客户对你的满意度评价为不满意，

根据你已签订的《岗位录用条件确认书》录用条件第 4 条，你

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，公司决定与你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解除

劳动合同关系”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、工作岗

位和工资标准，但辩称由于客户方对申请人的工作服务表现不

满意，故申请人在试用期间存在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，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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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因此解除与其劳动关系并不违法。被申请人对此提供《岗

位录用条件确认书》《服务满意度评价反馈说明》、微信聊天记

录和录屏等证据予以证明。经查，该《岗位录用条件确认书》

载明的录用条件包括“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及客户沟通能力；

若受到客户投诉或客户满意度评价为不满意/不达标，视为不符

合录用条件”，该证据载有申请人的签名字样；《服务满意度评

价反馈说明》则显示“联通（广东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”对

申请人 2023 年 7 月项目服务表现评价为“不及格/不满意”，该

证据加盖“数据智能事业部”印章。申请人对此反驳称，其在

职期间并无收到客户方对其工作表现不满意的评价，被申请人

亦无规定具体的不满意情形，且出具上述反馈说明的主体为被

申请人客户方，双方存在利益关系，被申请人容易获取相关证

据。申请人对此提供评价考核截图和微信聊天记录拟反驳被申

请人主张的解除原因。该评价考核截图未有相关人员签字或盖

章。被申请人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。本委认为，依查明的事实

可知，被申请人系因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而解除劳动

关系，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申请人系否存在不符合录用条件的

事实。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并无对试用期录用条件的标准作出明

确规定，也即，试用期录用条件和标准需根据不同行业类别、

不同企业类型、不同岗位需求而作出针对性的确定，故试用期

录用条件和标准的确定权和决定权实则已让渡至用人单位，此

系用人单位依法依规行使内部管理权的具体体现。因此，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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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对试用期录用条件的规定未存在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及缺

乏合理性的情况下，任何个人和机构均不应过度干涉，否则系

侵犯用人单位合法行使权利的表现。具体到本案，被申请人在

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时已向后者告知录用条件的具体要求，

申请人亦在《岗位录用条件确认书》中签字确认，由此表明，

双方已对试用期录用条件达成一致意见，加之该确认书所载明

的录用条件并不存在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情形，故

该约定应属有效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。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提供的《服务满意度评价反馈说明》明确载明客户方对申请

人服务表现评价为不满意。由于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

该反馈说明真实性存疑，故不能推翻或否定该证据的有效证明

效力。至于申请人提供的考核截图并无相关人员签字或盖章，

证明效力存在瑕疵，无法证明案件事实；微信聊天记录属于对

话主体之间的沟通记录，但不能证明对话当事人具备代表客户

的资格，故其与申请人之间的对话内容不能当然视为客户对客

户服务表现的认可。因此，申请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具有反驳

已加盖印章的《服务满意度评价反馈说明》的充分效力。综上，

鉴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形式和内容较申请人举证的证据更为

充分和详实，在被申请人已就解除原因尽到充分举证证明责任

的情况下，本委认为其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具有客观事实

依据，该解除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之情形，应属正当合法。

遂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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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共出勤 21 天，

但被申请人仅向其支付工资 5873.81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

在职期间请休 0.5 天事假，实际出勤 20.5 天，由于申请人被客

户评价不合格，故根据规章制度规定，仅发放申请人岗位工资，

故申请人在职期间应发工资为 6690.61 元，在扣除社会保险费

后实发工资为 5873.81 元。经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《驻点员工

考勤、绩效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“如客户对员工当月服务表

现不满意或者投诉，则该员工当月只发放岗位工资”。另查，《服

务满意度评价反馈说明》载明系对申请人 2023 年 7 月项目服务

表现不满意。被申请人另提供的《新员工入职审批表》显示申

请人工资构成包括岗位工资 9100 元、绩效工资 2500 元、福利

补贴 320 元。本委认为，其一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请休 0.5

天事假，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故本委对其该项主张不

予采纳。其二，如前所述，本委已认定被申请人解除与申请人

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有效，故根据《驻点员工考勤、绩效管理

办法》规定，被申请人仅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7 月岗位工资符合

双方约定。其三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客户仅对申请人 2023

年 7 月服务表现不满意，并未涉及 2023 年 8 月的工作表现，故

被申请人扣发申请人 2023 年 8 月绩效工资和福利补贴依据不

足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18日期

间工资差额 2024.37 元[9100 元÷21.75 天×0.5 天+（25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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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320 元）÷21.75 天×14 天]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3年8月1日至2023年8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2024.37

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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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三年十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